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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攻坚战——第四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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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举办第四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围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
政体制改革”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和中央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负责人深入研讨，取得了多方面成果。
现将这次论坛主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简政放权，全面激发经济社会活力 

简政放权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到1992年后的加快改革，简政放权
始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新形势下，简政放权更是全面激发经济社会活力、释放改革红利的必由之
路。 

（一）要向市场放权。有代表认为，市场化改革不可逆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进
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在创造财富、提高效率方面有优势，政府在进行再分配、促进社会
公平方面有长处，如果把握好两者的“度”，就可以获得“1+1>2”的效果。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要
重视财富的公平分配，更要重视财富的创造。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让政府这
只“看得见的手”遮住、甚至代替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政府的宏观调控要充分尊重、自觉维护
市场运行中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基本经济规律。 

（二）要向社会放权。一要着力培育社会组织，积极推进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降低登记门槛，
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和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等，承接政府
转移出的职能。二要通过多种形式支持社会组织发展，把现在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资质资格认定、行业标
准规范等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来承担。三要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力度，制定出台相应的财税优
惠政策，切实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四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过程管理，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建立科学的治理
结构，提高透明度与公信力，使其真正成为稳定社会、服务公众的重要力量。 

（三）要向地方放权。与会代表认为，要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向地方放权。一是在全面深化改革
过程中，应当切实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合理配置各级政府的财权。中央政府要承担起全国性、跨区
域性事务方面的战略规划、方针政策制定、统筹协调、宏观管理的职责，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地
方政府应当改变竞争性增长模式，重点承担面向区域、面向市场、面向企业、面向群众的各类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事务。二是大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扩大房地产税、资源税试点范围，构建起坚实、稳定的
地方收入体系，形成事权与财力相匹配、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新型体制。三是推进省以下各级政府的事
权体系划分，使政府管理更加贴近基层、贴近市场、贴近企业、贴近广大人民群众。有代表建议，在金
融市场监管方面也要适时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分工，实施中央与省的双层金融监管体系，解决好经济
发展中旺盛的金融需求与有限的金融监管之间的矛盾，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大力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 

（四）要向公民放权。有代表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政府也要考虑向公
民放权。这一点应当成为今后行政管理研究的重要范畴。 

二、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好政府职能转变攻坚战 

转变政府职能始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和主线。当前，行政体制还存在一些结构性、制度性
缺陷，需要加快改革。 



（一）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会代表高度评价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
放200多项行政审批、评比等事项，一致认为这是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有力举措，
要抓紧抓好，稳步推进。有学者指出，当务之急是认真研究放权后的承接主体、放权次序以及放下去怎
么监管的问题。要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结合
起来，“多位一体”、协同推进，形成统一、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和条件，走出“一放就乱，一乱就
收”的历史怪圈。 

（二）转变政府职能需要与机构改革相配合。一是机构改革首先要有职能科学配置的指导思想，坚持
决策、执行、监督分开的基本原则。二是机构改革必须同时辅以相应的人事制度改革和财政改革，三者
缺一不可。三是机构改革的成果要进一步巩固，促进部门从单纯的“物理整合”走向实质性的“化学融
合”。那些经过实践证明的改革成果，应当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防止反复。 

（三）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创新政府管理。一是树立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理念，政府必须从大量的具
体事务中抽身退步。二是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着力解决主要矛盾和问题，条件成熟的瓜熟蒂落、顺势
推进，条件尚不具备的，逐渐积累经验、凝聚共识。三是创新方式方法，如行政审批改革、政府购买服
务等，对于各级政府和官员，都是全新的课题，需要从头学习，建立相应制度。 

（四）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广泛社会参与。与会代表认为，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转变政府
职能面临各种阻力，一方面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冲破传统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另
一方面不能仅靠政府的“闭关修行”，还必须“开门改革”，广纳人民群众智慧，扩大社会参与，为推
进政府职能转变积聚正能量。 

（五）以行政文化建设引领政府职能转变。与会代表认为，一要创新行政观念文化，牢牢确立“为民
服务”、“为民造福”的行政价值，牢牢确立“公平正义”、“务实勤政”等行政精神，牢牢确立“用
权不谋一己之私”等行政道德，引领政府职能转变。二要创新行政制度文化，树立用制度管权、管事、
管人意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制度机制。三要创新行政行为文
化，坚持求真务实，实干兴邦，勇于开拓，勇于担当，坚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树立行政新风，提升政府公信力 

当前，我国政风方面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在一些地方
和部门盛行，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必须加以坚决遏制。 

（一）政府公信力下降有着深层次原因。与会专家指出，一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各方面都存在
不同程度的信任缺失。二是一些政府部门面对突发事件不作为或乱作为，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三是劳动
与资本关系失衡。资本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可能越过市场领域，进入到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一些地方
在GDP崇拜的政绩观驱使下，视资本为座上宾，却忽视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政府公信力必然受到质
疑。 

（二）转变政风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关键。与会专家提出，治理的基本思路是“系统思考、系统施
策、多措并举、全面治理”。一要明确考核标准，制定评价政府公信力指标体系。二要加强监督，把组
织监督与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管理网络，增强
监督合力和实效。三要实行问责制，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必须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四要从根本上消除
行政过度管制。当前许多“歪风”，根子都在过多、过繁的审批事项。消除行政过度管制，许多问题就
会迎刃而解。五要加强教育引导，在公务员中树立现代行政观念和行政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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